
作個成功的人（五）不能隔絕的愛
經文：羅8:31-39

引言：

要作個成功的人，第五個步驟是與基督的愛沒有隔絕，或不分開。“隔

絕”原文意為“將要分離”。愛是理性的，是不變的，牢固的，神聖的。這個愛

是我們愛主的動力，就是約翰壹書4:19所說的；那裏兩個“愛”皆是不能分開，

是水乳交融的，是越來越親愛，越來越牢固的。

一．我們對主的愛常被甚麼所隔絕？

1.仇敵的抵擋(羅8:31)。就是患難，困苦，逼迫(羅8:35)。門徒在主受難時

不能愛主，就是一個例子。教會受患難，受逼迫，就離開主，不愛主了。撒但

常用患難逼迫來叫我們不愛主。

2.生活的貧困缺乏(羅8:32)。即飢餓，赤身露體(羅8:35)。因貧困就變節離

開主，為了生計的問題而離開主。底馬是一個例子。

3.仇敵的控告(羅8:33)。惡意的控告，假造事實來陷害，即是危險刀劍(參林

後11:26)，如約伯的遭遇。假見證的控告是會叫人氣死的，有時含冤，就不再

愛主了。

4.無故被定罪(羅8:34)。被殺，終日被殺(羅8:36)，整天被人處死，被人厭

棄。迫害是整天不停的，是無緣無故的，有如約伯終日所受的苦難。

5.肉身方面的生死，叫人與主的愛隔絕(羅8:38)。

6.神祕的力量。天使，掌權的，有能力的(羅8:38)。有一莫名的力量叫我們

不愛主，而愛其次的東西，愛天使，愛權柄，愛特別的能力，而不愛主。

7.宇宙方面的事，叫我們不愛主。時間方面：有現在，將來，以時間的長久

叫人暫不愛主(羅8:38)。空間方面：有高處，低處，自傲，自卑，都叫我們難

愛主(羅8:39)。別的受造物：多數人認為是指撒但，叫我們不愛主(羅8:39)。

二．我們對主的愛怎能不被隔絕？

有這麼多苦難，我們怎能再繼續不斷愛主呢？

1.神幫助我們繼續愛祂(羅8:31)。神幫助我們愛祂自己，就是羅馬書5:5所

說，祂差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，叫我們能愛祂。

2.神把祂兒子和萬有都賜給我們(羅8:32)。我們得了基督，就得了一切(西

2:9-10)。世上萬物是常變的，只有主是不變的；得着不變的比得着許多常變

的更好。所以我們要永遠不變地愛主，因主是永遠不變地愛我們。

3.神稱我們為義(羅8:33)。神把我們放在與祂對的地位上，關係上。神選了

我們，又把我們放在與祂自己的關係最適當的地位上，就是在義的地位上，在

基督裏。所以無人能控告了。神也不聽惡人的控告；主耶穌被人控告，但父神

不聽，父神仍稱主耶穌為義。撒但可以把主耶穌關在墳墓裏，但父稱祂為義，

叫祂復活，叫神永遠稱我們為義。所以這個愛是不能隔絕的。

4.因主完全的救法，無人能定我們的罪(羅8:34)。主的死是為過去的罪，主

的復活給我們生命，是勝過現在生活的罪。主的升天代求，是天天潔淨我們的

罪，並且我們未犯的罪，祂也潔淨了。主永遠救我們，救我們到底，所以是永

遠的救命恩人。我們對祂的愛是不能隔絕的！

5.靠着愛我們的主，在一切的事上仍然不變地愛主！我們與主的愛不能隔

絕，因為我們在主裏。在主裏得着主的愛，在主裏過愛的生活，在主裏永遠愛

主！



三．怎樣愛主

1.與祂親近相交。你愛主就將心放在主裏，就想法親近主，將人帶到主那裏

去。

2.遵行聽從主的旨意和啟示，並聖靈的感動。主要你作甚麼，立刻聽從，不

要消滅聖靈的感動。

3.尋求主所喜歡的事，與主同心。祂歡喜作的事，我們也去作。祂歡喜救人

的靈魂，我們也去救人的靈魂。自己去，金錢去，禱告去。

4.盼望祂再來。面對面見祂，並獻禮物給祂。

5.完全奉獻給祂，再沒有甚麼可存留在自己身上的。如生命，金錢，時間，

才幹等一切。

結論：

作自己完全奉獻的見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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